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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學費補助」與「特殊身分學雜費減免」 

問答彙編 (Q&A)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 國立彰化高中教務處註冊組 

一、總覽 

Q1-1：學校有提供什麼就學費用減免方案可以幫助家長嗎？要如何申請呢？  

目前教務處註冊組承辦之學雜費減免方案，包含教育部提供之「免學費補助」與「特

殊身分學雜費減免」，此兩類減免均為教育部為減輕家長負擔之關懷措施。 

1. 「免學費補助」： 

本補助屬於 12 年國教學費補助政策。符合一定條件者，免納學費。但未具有中華

民國國籍、重讀之學生，不適用之。 

2. 「特殊身分學雜費減免」： 

本減免屬於社會福利相關政策。在校學生符合特定身分資格者，經申請核准後，得

減免規定金額的學費、雜費與實習實驗費。 

「免學費補助」教務處將為全校符合資格之學生集體辦理，無須繳交申請表。「特殊身

分學雜費減免」，學生可於每學期末至教務處註冊組領取對應的申請單，除部分特殊身

分外兩者可互相兼容。同時符合「免學費補助」及「特殊身分學雜費減免」身分的同

學，會依可申請之最高額度給予補助。 

Q1-2：「特殊身分學雜費減免」包含哪些特殊身份呢？對應的減免補助又有哪些

呢？  

「特殊身分學雜費減免」的身分類別如下表所示，同時彰化高中也會為具有特殊身分

的學生減免其他就學費用： 

減免身分別 教育部減免項目 彰化高中減免項目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極重度 

重度 

學費、雜費、實習實驗費 

(全免) * 

重補修費、團體保險費、健康檢查

費(全免) 

中度 
學費、雜費、實習實驗費 

(減免 70%)* 
重補修費(減免 70%) 

輕度 

鑑定證明 

學費、雜費、實習實驗費 

(減免 40%)* 
重補修費(減免 40%) 

身

心

障

礙

人

極重度 

重度 

學費、雜費、實習實驗費 

(全免) * 
團體保險費、健康檢查費(全免) 

中度 
學費、雜費、實習實驗費 

(減免 7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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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子

女 

輕度 
學費、雜費、實習實驗費 

(減免 40%)* 
無 

低收入戶子女 
學費、雜費、實習實驗費 

(全免) 

團體保險費、家長會費、健康檢查

費、冷氣維護汰換費、課業輔導費、

暑期課業輔導費、模擬考費、實彈

射擊費(全免) 

中低收入戶子女 
學費、雜費、實習實驗費 

(減免 60%) 

冷氣維護汰換費、課業輔導費、暑

期課業輔導費(全免) 

特殊境遇家庭子

女或孫子女 

學費、雜費、實習實驗費 

(減免 60%) 

冷氣維護汰換費、課業輔導費、暑

期課業輔導費(全免) 

經濟弱勢學生 就學費用補助 5000 元 無 

原住民籍學生 

助學金 16000 元 

(折抵學費與雜費全額，餘

8020 元匯款至學生帳戶) 

伙食補助 10500 元、住宿

補助 3500 元 

團體保險費、健康檢查費(全免) 

軍公教遺族、 

傷殘榮軍子女 

學費、雜費、實習實驗費 

(全免)，另有其他津貼 
無 

現役軍人子女 學費(減免 30%) 無 

各班前三名獎學

金 
學費、雜費(全免) 無 

*申請條件：「身心障礙學生」與「身心障礙人士子女」之家庭年所得需在 220萬以下。 

Q1-3：請問學雜費減免，是指不用繳交註冊費嗎？學校辦理時間是什麼時候？ 

學生完成學雜費減免 (含「免學費補助」與「特殊身分學雜費減免」) 申請並通過

後，學校會依減免的類別、額度於註冊繳費單上扣除，減免後的其餘費用仍需於註冊

繳費的規定期限內繳清。 

本校各學期辦理時間係配合教育部補助系統作業期程，具體申請期限敬請家長與

學生留意學校網頁公告與校內通知。一般而言，舊生會於每學期末進行申請調查，已

申請者若未放棄下一學期的申請，學校將延續上一學期的申請與查驗；新生則於新生

報到發放申請書，填妥後繳交予註冊組。 

Q1-4：若已先繳交學雜費，是否還可以補辦理各類學雜費減免？若減免資格申請通

過，會如何辦理退費？ 

已先行繳交學雜費的同學，仍可以在該學期申請作業期限內，持「特殊身分學雜

費減免」申請書和相關附件，至教務處註冊組補辦理作業，再等待出納組辦理退費。

每學期的申請作業期限請參閱學校網站公告或校內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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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5：可以同時辦理學雜費減免和就學貸款嗎？ 

學雜費減免與就學貸款並不衝突，故可同時辦理。學生需先在學校完成學雜費減

免申請，再至臺灣銀行各地分行完成就學貸款手續，貸款金額須扣除學雜費減免額

度，即只可貸減免後差額，但可加貸校外住宿費或書籍費。 

Q1-5：如果這學期才辦理學雜費減免，那上一學期的學雜費減免能不能補辦呢？ 

依教育局來文規定，無法補辦前一學期的學雜費減免，故請同學務必在期限內繳

交申請書和相關附件。 

Q1-6：復學生應該怎樣重新申請學雜費減免呢？ 

復學年級如為當初休學的年級 (例如休學時是二年級，復學時還是二年級），且休

學那一學期 (或學年) 曾經辦理過學雜費減免者，依教育部規定無法重複申請，只能從

下一學期 (或學年) 才可以繼續申辦。 

Q1-7：學雜費減免有沒有申請次數限制？ 

依規定，學生僅在修業年限內 (高中 3年) 可以申請學雜費減免，故以學期計算僅

能申請 6次。若是同年級或同一學期已申請學雜費減免者，則無法再申請。  

Q1-8：若已申請教育部的學雜費減免，還能申請各類子女教育補助(如軍公教子女、

失業勞工子女、農漁會子女、榮民子女等)嗎？ 

依規定，各類子女教育補助均與教育部學雜費減免互相衝突，各類子女教育補助

之間亦互相衝突，僅能擇一辦理。以下為各類子女教育補助就讀公立高中的補助額

度： 

1. 軍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3800元 

2. 被害人、受刑人子女就學補助： 3800元、5000元 

3. 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4000元 

4. 單親培力計畫學雜分費補助：最高 8000元 

5. 農漁民子女獎助學金：4000元 

6. 榮民子女就學補助：3000元 

因此若申請教育部學雜費減免，則無法再申請各類子女教育補助。但若領取優秀

學生獎學金(如前三名獎學金)、清寒獎學金與民間團體獎學金，仍可申請各類子女教

育補助。教育部學雜費減免額度 (如免學費、身心障礙學生或家長、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原住民學生等) 一般大於各類子女教育補助金額，例如具免學費資格的家庭通常

會放棄申請子女教育補助，而改為申請免學費補助 6240元。 

二、「免學費補助」相關細節 

Q2-1：申請「免學費補助」的補助金額為何？ 

補助金額：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符合一定條件者，免納學費 6240元。但未具有中

華民國國籍、重讀及符合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私立學校之學生，不適用

之。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6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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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2：是否只要完成學校方面的免學費申請手續，就確定可以免學費了？ 

如教育部查核有重複補助者 (如：重複申領、領取政府其他就學補助…等) ，將無法

通過免學費申請。若符合資格，註冊單的學費將標記為 0元 

Q2-3：若通過免學費補助的申請，還能申請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嗎？ 

依「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附表九「子女教育補助表」規定，軍公教人

員子女就讀公立高中，可申請子女教育補助 3800 元。但若軍公教人員子女已領取「免

學費補助」，則不得領取子女教育補助。但上述限制不包括領取優秀學生獎學金、清寒

獎學金與民間團體獎學金。 

因此若已領取免學費補助 6240元，則軍公教人員無法再申請子女教育補助，兩者

互相衝突，僅能擇優辦理。 

三、「特殊身分學雜費減免」相關細節 

Q3-1：特殊身分學雜費減免的「特殊身分」是指？任何人都可以申請嗎？ 

特殊身分學雜費減免，只有具備下列特定條件者可提出申請： 

1.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極重度/重度、中度、輕度)： 

指其父母或法定代理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申請者其家庭年所得 (學生本

人、學生父母或學生配偶合計) 需在 220萬以下。 

2. 身心障礙學生 (極重度/重度、中度、輕度/持鑑定證明)： 

指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申請者其家庭年所得 (學生本人、學生父母或學生配

偶合計) 需在 220萬以下。 

3. 低收入戶學生：指經直轄市、縣市社政主管機關核定為低收入戶之學生。 

4. 中低收入戶學生：指經直轄市、縣市社政主管機關核定為中低收入戶之學生。 

5. 原住民籍學生：依原住民身分法規定具有原住民身分者 

6.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 

持有縣市政府核發「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證明文件，學生姓名需登載於上。 

7. 經濟弱勢學生： 

指突遭變故或因其他特殊狀況，造成家庭經濟困難，致無法順利受學校教育之在學

學生，檢附相對應之證明文件向學校申請。已領有免學費補助者，不得再申請此項

補助。 

8. 軍公教遺族：指軍公教人員因作戰、因公、因病或意外死亡，其婚生子女、養子女

或無子女者之同胞弟妹，依法領有撫卹令或撫卹金證書者。 

9. 現役軍人子女：指現役軍人之婚生子女或養子女而言，持有現役軍人眷屬身分證

者。已領有免學費補助者，不得再申請此項補助。 

Q3-2：辦理「特殊身分學雜費減免」應繳交哪些資料？ 

1. 需填寫「特殊身分學生學雜費減免及就學費用補助申請表」，繳交至教務處註冊組 

2. 申請「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者，需填寫父母身分證字號供財稅

查調。若學生父母任一方非法定代理人時，需提供新式戶口名簿 (詳細記事) 或戶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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謄本以供查驗。 

3. 另依不同身份繳交相關資料如下表： 

特殊身分 特殊身分查驗期限內 超過查驗期限但於造冊前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無 (電子查驗) 
學生父母親或法定監護人之身心

障礙手冊影本 

身心障礙學生 無 (電子查驗) 
學生身心障礙手冊影本或鑑輔會

鑑定證明文件影本 

低收入戶學生 無 (電子查驗) 
含學生本人資料之最新年度低收

入戶證明或低收入戶卡影本  

中低收入戶學生 無 (電子查驗) 
含學生本人資料之最新年度中低

收入戶證明或中低收入戶卡影本 

原住民籍學生 無 (電子查驗) 
含學生本人資料之新式戶口名簿

或戶籍謄本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或孫子女 
無 (電子查驗) 

含學生本人資料之各地縣、市政

府核發「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證明

文件影本 

經濟弱勢學生 
對應法規所列特殊情況的

證明文件 
無法補件 

軍公教遺族 

1. 撫卹令或撫卹金證明書

影本 

2. 戶口名簿影本 

3. 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

待申請書 

無法補件 

現役軍人子女 
1. 眷補證 

2. 戶口名簿影本 
無法補件 

 

Q3-3：是不是單親家庭就可以申請「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減免？ 

辦理「特殊境遇家庭」資格需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 4條」所列條件： 

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超過政府當年公布最低生活費二點

五倍及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一點五倍，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一定金額，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六十五歲以下，其配偶死亡，或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個月以上。 

二、因配偶惡意遺棄或受配偶不堪同居之虐待，經判決離婚確定或已完成協議離婚登

記。 

三、家庭暴力受害。 

四、未婚懷孕婦女，懷胎三個月以上至分娩二個月內。 

五、因離婚、喪偶、未婚生子獨自扶養十八歲以下子女或祖父母扶養十八歲以下父母

無力扶養之孫子女，其無工作能力，或雖有工作能力，因遭遇重大傷病或照顧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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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以下子女或孫子女致不能工作。 

六、配偶處一年以上之徒刑或受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一年以上，且在執行中。 

七、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因三個月內生活發生重大變故導致生活、經濟困難

者，且其重大變故非因個人責任、債務、非因自願性失業等事由。 

符合上述條件者，可檢具相關資料向轄區公所提出申請。通過後，縣市政府會核

發相關公文。需持有「開學日仍有效」之縣市政府核發之「特殊境遇家庭」公文，且

學生姓名需登載於上，才可以申請本項減免。 

Q3-4：戶籍謄本去哪裡申請？ 

可憑本人身分證明文件至各地戶政事務所 (可跨縣市) 申請 3等親內之親屬戶籍謄

本。申請學雜費減免相關事宜所使用之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記事欄不可省略。 

Q3-5：如何取得低收入戶證明或中低收入戶證明？ 

準備申請人印章、全戶最近 3個月內戶籍謄本、全戶郵局或銀行存簿封面及內頁

影本與其他相關證明文件，至戶籍所在地之各鄉鎮市區公所申請。 

Q3-6：什麼是清寒證明？跟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一樣嗎？ 

「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是符合社會救助調查辦法的家庭，經社會局派員實際

調查核可後，由鄉、鎮、市、區長簽發而且於指定日期前須再複查，方可審核通過。 

「清寒證明」只要跟村、里長索取，幾乎都可取得，故無法憑此證辦理減免學雜費。 

Q3-7：如果是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有哪些應該要注意的呢？ 

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就讀國內學校具有學籍，於修業年限內，其

前一年度家庭所得總額需未超過新臺幣二百二十萬元，得減免就學費用。前述家庭所

得總額，依綜合所得總額計算；其計算方式如下： 

1. 學生未婚者，為其與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合計之家庭所得總額。 

2. 學生已婚者，為其與配偶及父母合計之家庭所得總額。 

3. 學生離婚者或配偶死亡者:為其本人之所得總額。 

Q3-8：如果學生或家長有「重大傷病卡」，學、雜費可以減免嗎？ 

重大傷病卡無法辦理就學費用減免。因此持重大傷病卡的學生本人或父母，需向

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提出身心障礙手冊申請，經核定「身心障礙」資格，並向

學校申請後才具減免資格。 

Q3-9：何謂軍公教遺族？ 

依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條例規定：軍公教遺族，係指軍公教人員因作戰、因

公、因病或意外死亡，其婚生子女、養子女或無子女者之同胞弟妹，依法領受撫卹金

者。 

Q3-10：退休後亡故之軍公教人員子女，可否辦理軍公教遺族學雜費減免？ 

因軍公教遺族是指軍公教人員在任內因公、因病或意外死亡，其子女或同胞弟妹

稱為軍公教遺族，故退休後亡故之軍公教人員無法辦理軍公教遺族學雜費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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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11：為什麼不建議申請「經濟弱勢學生」特殊身分之補助？ 

根據規定，「經濟弱勢學生」特殊身分的就學費用補助，就讀國立學校者每學期不

得超過 5000元；且領有免學費補助者，不得再申請經濟弱勢補助。此兩類補助互相衝

突，僅能擇優辦理。故多會選擇免學費補助 6240元，不會申請經濟弱勢補助 5000

元。 

Q3-12：為什麼不建議申請「現役軍人子女」特殊身分之補助？ 

根據規定，「現役軍人子女」特殊身分的就學費用補助為減收學費十分之三，即

6240*0.3 =1872元，但此項補助與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 3800元或免學費補助 6240元僅

能擇優申請，不得重複，故現役軍人多會選擇免學費補助，而非現役軍人特殊身分補

助。 

 


